
DD77772020 年 1 月 22 日 星期三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朱玉霞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1 月 21 日 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21 日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21 日 9:

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 86 号公司 9 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魏海军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总体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4
名，代表股份 191,606,72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0904%；通过网络

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3 名，代表股份 77,571,02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6595%。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为本次股东大会做法律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表决了如下

议案：
1.《关于增补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269,177,751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 股

反对，0 股弃权。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刘震海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

6,300 股，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2.《关于增加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269,177,751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 股

反对，0 股弃权。 本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表决
通过。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
6,300 股，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哲、侯阳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 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2 日

证券简称：中兴商业 证券代码：000715 公告编号：ZXSY2020-09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在公司 9 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 9 名，实际

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其中，董事朱会君女士、刘震海先生、张尧志先生，独立董事赵
希男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表决），公司 3 名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魏海军
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与会董事审议了《关于增补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同意

增补刘震海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补选后，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为：魏海军先生、屈大勇先生、朱会君女士、刘

震海先生、赵希男先生，魏海军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 月 22 日

证券简称：中兴商业 证券代码：000715 公告编号：ZXSY2020-10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简称 :华凯创意，

证券代码:300592)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2020 年 1 月 20 日、2020 年 1 月 21 日连续三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以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的相关说明
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进行了必要核实，现对有关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已披露的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2020 年 1 月 15 日发布了《2019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 :2020-009)；2020 年

1 月 16 日发布了《关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发行股
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
公告》(公告编号:2020-010)；2020 年 1 月 17 日发布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
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未获得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公告编号 :
2020-011)；2020 年 1 月 21 日发布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20-012)。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
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除此之外，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5、关于公司本次并购重组事宜的后续进展情况，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指引第 3 号文规定：公司董事会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不予核准决定后 10 日内，根据
股东大会的授权，就是否修改或终止本次重组方案作出决议并予以公告。

6、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发生买卖
公司股票的行为。

7、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其

他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
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
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2、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300592 证券简称：华凯创意 公告编号：2020-013

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材料已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以书面或传真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
的董事 9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财务负责人康婷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康婷女士因个人

原因，申请辞去其所担任的财务负责人职务。 康婷女士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
职务。

经公司总裁陈易一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同意聘任孙红霞女
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止。 孙红霞女士简历附后。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人事任免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其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二日
附：孙红霞女士简历
孙红霞女士：1973 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CMA 注册管理会计师、CFP

注册理财规划师。 2006 年 6 月至 2007 年 12 月任公司财务部主管，2008 年 1 月至
2012 年 4 月任公司财务部副经理，2012 年 5 月至今任公司财务部经理， 并于 2019
年 1 月起兼任皇氏集团华南乳品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孙红霞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
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002329 证券简称：皇氏集团 公告编号：2020-004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李建国先生的通

知，获悉李建国先生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份
数量（股）

质押
日期

解除质押
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
押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李建国 是 2,223,000.00 2019-1-24 2020-1-20 申港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58%

李建国
本次解除质押合计

（股）
2,223,000.00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李建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蒋鹂北女士直接

和间接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140,518,87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3.6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李建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蒋鹂北女士累计质押公司股

份?14,330,0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20%，占公司总股本的 6.49%。
除上述情况外， 不存在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本公司股份处于被

质押状态的情况。
3、公司控股股东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上述质押股份行为不会导致其实

际控制权的变更，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控股股东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

定的相关情形的，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2929 证券简称：润建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2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
股东浙江上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峰控股”）通知，获悉上峰控股将其
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进行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

日期 质权人

上峰控股 是 2,050,000 0.78% 0.25% 2019.06.06 2020.01.20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合计 - 2,050,000 0.78% 0.25% - - -
三、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上峰控股 262,566,915 32.27% 171,140,00
0 65.18% 21.03% 0 0 0 0

合计 262,566,915 32.27% 171,140,00
0 65.18% 21.03% 0 0 0 0

二、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0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0672 证券简称：上峰水泥 公告编号：2020-005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陈融洁先生关于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进行股份质押的通知， 现将具体情况
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日
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陈融
洁 是 10,040,000 2020年 1月

20日
2021年 1月

19日

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9.86%

个人
资产
投资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 陈融洁先生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共计持有公司 股份

101,839,680 股，其中高管锁定股 1,893,24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3.79%。 本次质押
股数 10,04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9.86%，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30%。 陈
融洁先生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61,850,000 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60.73%，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2.67%。

陈融洁先生资信情况良好，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当质押的股份出现
平仓风险时，陈融洁先生将及时通知公司并披露相关信息。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证明资料；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明细表》。
特此公告。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 月 22 日

证券代码：300560 证券简称：中富通 公告编号：2020-006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刘云涛先生自 2019 年 12 月 5 日起担任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监事，详见 2019 年 12 月 6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9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70）。 当选公司监事前，刘云涛先生存在买卖
公司股票行为；当选公司监事后，刘云涛先生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误操作买入公司
股票 900 股，成交均价 3.63 元 / 股。 根据《证券法》相关规定，该行为构成短线交易。

刘云涛先生在当选公司监事前其本人并不知晓《证券法》相关短线交易的规定。
但鉴于刘云涛先生短线交易的事实，依据《证券法》第四十七条关于禁止短线交易

的规定，刘云涛先生自愿将本次买入公司股票成交金额的 1%（32.67 元）上缴公司
并承诺将其持有的该部分股票锁定 6 个月。 刘云涛先生本次短线交易对公司无重
大影响，公司董事会将向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重申相关法律法规，督促
相关人员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避免此类情况的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2086 证券简称：ST 东海洋 公告编号：2020-001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误操作买入公司股票构成短线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 年 1 月 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同向上升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3500万元 --�5200万元 盈利：882.81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96.46%�-�489.03%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0.24元 --�0.35元 盈利：0.06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业绩比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主要系长春国际金融中心项目 B、C 座竣

工交房，结转收入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数据为财务部门预测，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2019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668 证券简称： 荣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0-001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 年 1 月 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 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R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65,000万元–72,000万元 盈利：12,477.0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20.96%�-477.06%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0.3824元 -�0.4236元 盈利：0.0878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经营管理，开展提质增效工作，有效控制成本，把握市

场机遇，主产品产销量较上期增长，公司盈利能力持续提升，经营业绩同比上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2019 年度

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0878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2020-002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收到
公司总工程师王文宝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 王文宝先生由于工作安排原因，申请辞
去公司总工程师职务。 王文宝先生本次辞去公司总工程师职务后，不再为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但仍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

效。 王文宝先生的离任不会影响本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公司及董事会对王文宝先生担任公司总工程师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806 证券简称：华锋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5
债券代码：128082 债券简称：华锋转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收到王峰先生
因个人原因请求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的书面报告。 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后生效。
辞职后王峰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截至公告日，王峰先生本人未持有公司
股票。 公司对王峰先生担任副总裁期间所作出的贡献予以高度评价并表示衷心感

谢！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124 证券简称：天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6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管辞职的公告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